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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法庭之友意見書
V

主 案 案 號 1 0 9年度憲二字第 3 3 3 號

法 庭 之 友 財 團 法 人 民 間 司 法 改 革 基 金 會 均 詳 委 任 狀  

代 表 人 ：黃旭田

代 理 人 呂 政 諺 律 師  均詳委任狀

林安冬律師 

t 政0 律師

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 1 0 9 年度憲二字第3 3 3 號 案 件 ，依憲法訴

訟 法 第 2 0 條 第 1 項 及 中 華 民 國 （下同）1 1 2 年 9 月 2 1 日 鈞 庭 109

年度憲二字 3 3 3 號 裁 定 ，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事：

壹 、 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揭露事項：

一 、 依憲法訴訟法第2 0 條 第 3 項 、第 1 9 條 第 3 項 ，當 事 人 、關係 

人以外之人民或團體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，應揭露是否與當事 

人 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，或金錢報酬或資助及 

其金额或價值。

二 、 本法庭之友意見書由代理人呂政諺律師、林安冬律師、喬政翔律 

師及林嘉恩撰寫。就其之撰擬，本 會 、本會代表人、代理人及諮 

詢 對 象 ，皆未受包括1〇 9年度憲二字第3 3 3 號及其併案案件聲 

請 人 、原因案件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 

其金額或價值；且不存在法律上利害關儀 :亦鱼任何指揮監督關 

係 ，併 予 敘 明 。

貳 、  鈞 庭 就 8 6 年 1 1 月 2 6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7 9 條 之 1 第 5 項 

( 下 稱 「系爭規定一」）、86 年 1 1 月 2 6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施行

法 第 7 條 之 1 第 2 項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二」）、9 4 年 2 月 2 曰修 

正公布並自 9 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第7 9 條 之 1 第 5 項 （下稱 

「系爭規定三」）、9 4 年 2 月 2 曰新增刑法施行法第7 條 之 2 第

塞 法 法 庭 收 又

112,11. 2 9

以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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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項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四」）等規定為法規範憲法審查，定 於 112 

年 1 2 月 1 9 日行言詞辯論並公告爭點。就 鈞 庭 所 列 下 述 法 律 爭  

點 ，本會依次表示意見如後。

.一、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三，有關無期徒刑受刑人撤銷假釋，不分 

假釋 期 間 長 短 、再犯之犯罪性質種類，一律執行固定之殘餘刑期 

之 規 定 ，是 否 違 憲 ？

二 、 承 上 ，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三就原據以判處無期徒刑之法律如 

於 判 決 後 經 廢 止 （如懲治盜匪條例）或 經 修 正 （如 1 0 8 年 5 月 

1 9 曰修正公布前之刑法第2 7 2 條 ），未就應執行殘餘刑期之規定 

為 特 別 考 量 ，是否違憲？

三 、 於有關無期徒刑受刑人撤銷假釋執行殘餘刑期之規定有變更時， 

系爭規定一、二及四之前段合併觀察；系爭規定三及四之但書合 

併 觀 察 ，就所應適用法律之規定，是否違憲？

參 、本會支持聲請人方之意見及理由

一 、系爭規定一、三 ，有關無期徒刑受刑人撤銷假釋，不分假釋期間  

長 短 、再犯之犯罪性質種類，一律執行固定殘餘刑期之規定，牴 

觸 憲 法 第 2 3 條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，應 予 違 憲 之 宣 告 ：

(一 ）依 系 爭 規 定 一 、三 ，不論無期徒刑之受假釋人於假釋後「維持 

善行」期間之長短或再犯罪之性質種類；未審酌具體個案再犯  

罪 之 情 狀 ，是否已動搖因具「悛悔實據」而受假釋之要件及假  

釋後社會復歸的成效；亦未考量撤銷假釋之原因係故意更犯罪  

而有刑法第 7 8 條 第 1 項 「應 撤 銷 」、第 2 項 「得 撤 銷 」，或係 

有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 4 條 之 3 第 2 項 「違反保護管東應遵守  

事項情節重大」之 情 形 ；只要形式上假釋經撤銷，一律將之評  

價 為 「社會復歸無成效」而 須 執 行 「固定」之 長 期 殘 刑 ：

1 、按 刑 法 第 7 7 條 第 1 項明定假釋之條件：「受徒刑之執行而有 

悛悔實 據 者 ，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、累 

犯 逾 三 分 之 二 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，得許個•釋出獄 。」基 此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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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徒 刑 之 執 行 而 「有悛悔實據者」，於服刑達一定期間後，即

得由監獄將受刑人假釋審查資料填載於假釋報告表及交付保 

護 管 束 名 冊 ，並提報假釋審查會（下 稱 「假審會」）審 議 （受 

刑人假釋實施辦法第2 條參照）。

2 、 承 上 ，相關機關應考量假釋審查資料所載之個案犯行情節、在 

監 行 狀 、犯 罪 紀 錄 、教化矯治處遇成效、更生計畫、家庭支持 

情形及被害人或其遺屬之意見等因子，經綜合 判 斷 ，以為假釋 

准駁之決定（監獄行刑法第1 1 6條 、受刑人假釋實施辦法第3 

條參照）。為 此 ，法務部訂定假釋案件審核參考基準暨假釋審 

核 對 照 表 ，以 「犯行情節」、「犯後表現」（含在監行狀）及 「再 

犯風險」（含前科紀錄）等 面 向 ，明文規範「從 寬 」及 「從 嚴 」 

兩種審查形式。

3 、 司 法 院 （下 同 ）釋 字 第 7 9 6 號解釋理由書第 9 、1 0 段業已闡 

釋 ，監獄行刑及假釋之目的在均係矯正、教 化 受 刑 人 ，協助其 

重返自由社會：

假釋制度之目的在使受徒刑執行而有悛悔實攄並符合法定 

要 件 者 ，得停止徒刑之執行，以促使受刑人稽極復歸社會〔刑 

法 第 7 7 條 、監 獄 行 刑 法 第 1 1 6 條 及 第 1 3 8 條 第 2 項參 

照 ）。…… 查監獄行刑，乃國家對於犯罪人執行刑罰之主要方 

式 之 一 ，監獄行刑除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，主要在於 

矯 正 、教 化 受 刑 人 ，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，培卷其適應社會  

生 活 之 能 力 ，協助其復歸社會生活 (監獄行刑法第 1 條立法 

說明參照）。假釋之目的亦在於鼓勘受刑人改過自新，給予已 

適於社會生活之受刑人提前出獄，重返自由社舍，以利其更 

|  ( 8 6 年修正刑法第7 7 條 立 法 說 明 ，另行刑累進處遇條例 

第 7 6 條 參 照 ）。是不論在監執行徒刑或假釋，均在協助受刑 

人得以重返自由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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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、 另就無期徒刑之假釋，釋 字 第 8 0 1 號解釋理由書第 8 段亦指 

f 其具備相同之目的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惟刑法就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所設假釋之已執行期間雖有 

差 異 ，然其制 度 目 的 相 同 ，均在使有悛悔實墟且符合假释條  

件 之 受 刑 人 ，得以提前停止徒刑之執行，從 而 復 歸 社 會 ，以 

促進刑之執行對受刑人之矯治效果。…… ___________________

5 、 循上開解釋之意旨，憲法訴訟實務上亦於釋字第 7 9 6 號解釋

理 由 書 第 1 0 段 闡明撤鎖假釋之 目 的 及 意 義 ：__________________

......假釋僅係使受刑人由完全受監禁之監獄環境，邁入完全

自由釋放之過程中，於 符 合一定條件，並受保護管束之公權 

力 監 督 下 （刑 法 第 9 3 條 第 2 項參 照 ），提前釋放之缓衝制 

度 ，亦即於刑劄執行過程中，由機構處遇轉為社會處遇之轉 

向 機 制 。因 此 ，法律乃規定於在監執行期間，如受刑人不適 

合 提 前 回 歸 社 會 ，則 不 予 假 釋 ，繼 續 在 監 執 行 ，以實現國家  

刑 罰 權 。於轉為社會處遇之假釋期間，如受假释人有不適合  

回歸社舍之事實發生者，則撤銷假釋使受假繹人回復至監獄  

之機構處 遇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6 、 就 此 而 論 ，假釋乃考量受刑人於個案中犯行情節、在 監 行 狀 、 

犯 罪 紀 錄 、教化矯治處遇成效、更生計晝等情況，肯 認 其 「有 

悛悔實據」，基 於 教 育 刑 理 念 ，使 「適合回歸社會」之受刑人 

積極復歸社會而為之裁量性轉向處遇；至於撤销假释之目的， 

則係於符合一定可歸責於受刑人之要件時，將受假釋人評價為

「社 舍 復 錡 無 成 效 i，因此認為應再度回復至機構處遇。又如 

受刑人因再犯罪而受撤銷假釋者，自有對其之刑事審判、累犯 

加重及假釋中再犯罪等加重量刑之情狀，可為允妥之評價。

7 、 惟依系爭規定一、三 ，無期徒刑受刑人撤銷假釋，不分假釋期 

間長短、再犯之犯罪性質種類，一律應執行固定之殘餘刑期（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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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或 2 5 年 ）。申言之，不僅未審酌具體個案中，再犯罪之情狀 

是否已動搖社會復歸的成效，意即未考量其再犯情節、犯罪類 

型等情況；亦未考量撤銷假釋之原因係故意更犯罪而有刑法第 

7 8 條 第 1 項 「應撤銷」、第 2 項 「得撤銷」，或保安處分執行 

法 第 7 4 條 之 3 第 2 項 「違反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情節重大」 

之 情 形 ；只要形式上假釋遭到撤鎖，一 律 將 之 評 價 為 社會復 

歸無 成 效 i ，而 須 於 執 行 「固定」即相同刑度之長期殘刑後， 

再接續執行他刑，並於他刑之執行達假釋門檻時，方得再次申 

請 假 釋 。

8 、又於系爭規定一、三之殘刑長達 2 0 年 乃 至 2 5 年 之 情 況 下 ， 

受刑人現實上是否仍有假釋之可能性，不無疑問，此部分容第 

1 0 頁 （三 ）以下詳述。

(二 ）無期徒刑之受假釋人於假釋中故意更犯（輕 ）罪 ，或違反保護 

管束應遵守事項情節重大，而分別依刑法第7 8 條 第 2 項 、保 

安處分執行法第 7 4 條 之 3 第 2 項面臨得撤銷假釋之情形，應 

對 其 「社舍復歸是否無成效 :為適當之評價。且無論是故意更  

犯 （重）罪而依刑法第7 8 條 第 1 項應撤销假 釋 ，或前述得撤  

趟 假 釋 之 情 況 ，系爭規定一、三未依具體個案審酌其撖銷假釋  

情 節 ，一概令其服固定刑度之長期殘刑，應已違反憲法比例原 

則及罪刑相當原則：

1 、釋 字 第 7 9 6 號解釋理由書第 9 段 闡 明 ，對於受假釋人撤銷假 

釋並執行殘刑，仍屬對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之限制，當受比例 

原 則 之 拘 束 ：

....假釋處分經主管機關作成後，受假釋人因此停止徒刑之

執 行 而 出 獄 ，如復 予 以 撤 銷 ，再 執 行 殘 刑 ，非特直接涉及受 

假釋人之人身自由限制，對其因復歸社會而業已享有之各種 

權 益 ，亦 生 重 大 影 響 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 8 1 號解釋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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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）。是撤销假释之處分，雖非使受假释人另承受新刑罰，然

以執行殘刑為撤銷假釋之主要法律效果，受假釋人須再次入 

監 服 刑 ，其人身自由因而受到限制，自應符合憲法第 2 3 條 

比 例 原 則 ，始 符 憲 法 第 8 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。

2 、 依系 爭 規 定 一 、三 ，撤 銷 假 釋 時 ，無期徒刑之受假釋人（即受 

刑 人 ）應於矯正機構内執行 2 0 年 或 2 5 年 之 長 期 殘 刑 ，當屬 

國家刑罰權行使無疑。就 此 ，釋 字 第 6 8 1 號解釋理由書第 2 段 

業 明 示 ，主管機關所為之撤鎖假釋決定，允宜遵循一定之正當 

程 序 ，慎 重 從 事 。就 此 ，撤銷假釋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手 

段 ，比例原則之衡量係考量其撤销假釋之原因*輿撤銷假释後  

之 刑 罰 效 果 （即前罪之殘刑埶行）是 否 相 當 。

3 、 申 言 之 ，就撤鎖假释限制人身自由所涉比例原則之審査，即為 

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問題。蓋國家刑罰權之發動涉及「人身自 

由限制之有無、程度及方式」，繫於法院認定犯罪事實並為妥 

適 之 量 刑 ，而在立法及個案審理上皆受罪刑相當原則之拘束。

而依確定判決所為之國家刑罰禮行僅，則 涉 及 「人身自由限制  

之程度及方式的具體内容丨 (如 ：監所之處遇環境與空間、矯 

正 教 育 之 内 容 、監 所 作 業 之 要 求 、復歸社會之技能培訓等）， 

並經評估受刑人之矯正及悛悔情形後，為妥適之處遇決定；控 

撤销假鞸之愔形，如 鞸 字 第 7 9 6 號解鞸 理 由 書 第 1 0 段所述既  

屈國家刑蜀椹之行使*並螌於對相關窖由之認定並為妥適之處  

遇 決 定 。兩者皆是根攄事實認定行為人之行為，並決定限制人 

身自由之鋥度。而就撤销假释之處遇決定，作為刑罰權行使即  

限制人身自由之具體内容，其重要性及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程度， 

會不亞於荆事審判之決定。是就撤銷假釋審由輿其後婧處遇決  

定間當具合理關聯，應受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直接拘 東 。

4 、 憲法訴訟實務上，就刑罰權之行使及刑罰之科予是否妥當，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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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蕙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有多次闡明，釋字 第 7 7 7號

y 釋 理 由 書 第 1 2段 謂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憲法第 8 條定有 明 文 。限制人身 

自由之刑罰，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，係不得已之最後手 

段 。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，並塾 

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 

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，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邋 

之 自 由 ，惟刑罰封人身自由之限制輿其所欲維譏之法益，仍 

須合乎比例之關係，尤其法定刑廑之高低應輿行為所生之危 

害 、行為人貴任之輕重相稱，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，而 

與 憲 法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無 遠 （本院釋字第 5 4 4 號 、第 551

號 、第 6 4 6 號 、第 6 6 9 號 及 第 7 7 5 號解释參照）。__________

^ 字 第 7 7 5 號解釋理由書第1 2 段 亦 謂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
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（本院釋字第 6 0 2 號 、第 6 3 0 號 、第 

6 6 2 號 、第 6 6 9 號 及 第 6 7 9 號解釋參照），立法機關衡量其 

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、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 

人之必要性，綜合斟酌各項情狀，以法律規定法官所得科處 

之刑罰種類及 其 上 下 限 ，應輿該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為  

人責任之輕重相符，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憲法第2 3 條

比{列原則無遠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5 、循 此 ，若國家刑罰權之 行 使 ，未能審酌各項情形，對於不同原 

因 、行為程度之行為人設定個索中適當之刑事 處 遇 ，即J 牴觸 

憲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：

(1)無期徒刑之受假釋人於假釋中故意更犯（輕 ）罪 ，或違反保 

護管束應遵守事項情節重大，而分別依刑法第7 8 條 第 2 項 、 

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 4條 之 3 第2 項面臨得撤銷假釋之情形， 

首應就該事由為辜訾之調査及認定，再以其認定為基礎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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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「社會復歸成效之有無 i 為 適 當 評 價 。

(2) 就此 應 審 酌 者 ，即是具體個案中撤销假鞸之情狀，是否巳動  

搖其社舍復歸的成效 *而須復以機構處遇之方式限制其人身

自由。其應納入考量的因素諸如個案再犯的情節或違反保護 

管束的情節、工 作 狀 況 、家庭支持情形等。又無論是應撤銷 

(刑 法 第 7 8 條 第 1 項 ，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逾六月有 

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）或前述得撤銷假 釋 之 情 況 ，縱認受假 

釋 人 暫 以 回 歸 「機構處遇」為 適 當 ，仍應視具體個案審酌其 

「應 （就前罪）再執行多久之殘刑」，始符蕙法比例原則及罪 

刑相當原則之要求。

(3) 上 開 見 解 ，亦可見於監察院 1 0 9 年 0 0 7 6 調 查 報 告 第 6 頁 ： 

......宜思考修正撤銷假釋後應執行之殘刑，即審酌具體個案

假釋期間之表現、觸犯後罪之情節及是否具有悛悔實據等情 

形 ，综合考量妥適決定應執行之殘刑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

6 、然 而 ，系爭規定一、三使無期徒刑受假釋人經撤銷假釋後，無 

論 其撤銷之原因、情 節 輕 重 ，均 一 律 須 執 行 2 0 年 或 2 5 年之 

長 期 殘 刑 ，於具體個案中易有情輕法重之情形。舉 例 而 言 ，保 

安 處 分 執行法第 7 4 條 之 2 第 5 款 規 定 ：「受保護管束人在保 

護 管 束 期 間 内 ，應 遵 守 左 列 事 項 ：五 、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 

可 ，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；離開在十日以上時，應經檢察官 

核 准 。」假使無期徒刑受假釋人僅因離開受保護管束地時，漏 

未取得執行者許可，如在極端之狀況下，經認定已達同法第 74 

條 之 3 第 1 項 規 定 之 「情節重大」的 程 度 ，典獄長即得依第 2 

項規定報請撤銷假釋。以本案之聲諳人之下列情形為例，亦可 

凸顯其假釋撤销後，不分情狀一律 再 執 行 長期殘刑之不當：

(1)併 案 編 號 8 之聲請人揚正勇

原犯肅清煙毒條例案件經判處無期徒刑。於 9 5 年 3 月 2 4 曰

第 8 頁 ，共 2 0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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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釋 ，因 1 0 4 年 9 月 2 1 曰、1 0 月 6 曰分別犯施用第一 '二 

級 毒 品 之 罪 ，分別被宣判有罪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 0 月 ， 

假釋並經撤銷。依系爭规定三、四 ，聲請人應繼續執行殘刑 

2 5 年並接續執行後罪，於後罪執行情形假釋要件後始能再提 

報 假 釋 。

⑵ 併 案 編 號 1 0 之聲請人謝陳輝

原犯懲治盜罪條例經判處無期徒刑。於 9 6 年 4 月 2 4 日假 

釋 ，1 0 1 年 1 2 月 3 0 日 、1 0 2 年 1 月 3 曰分別犯施用第二 

級 、第一級毒品罪，分別被宣判有期徒刑3 月 、1 0 月 ；於 

1 0 1 年 1 2 月 1 7 日、1 0 1 年 1 2 月 1 9 日犯詐欺取財罪，各處 

有 期 徒 刑 5 月 、5 月 確 定 。上開諸罪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

1 年 7 月 ，假釋並經撤銷。依系爭 規 定 三 、四 ，聲請人應繼 

續 執 行 殘 刑 2 5 年並接續執行後罪，於後罪執行情形假釋要 

件後始能再提報假釋。

⑶ 併 案 編 號 1 2 之聲請人連永川

原犯懲治盜罪條例經判處無期徒刑。於 9 7 年 1 1 月 5 曰假 

釋 ，因 1 0 3 年 3 月 2 7 日凌晨飲用酒類駕駛機車而犯不能安 

全 駕 駛 罪 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 月 。再於判決尚未確定之 

際 ，復 因 受 刑 人 1 0 3 年 5 月 2 2 日 、同 年 6 月 1 2 日及同年 

7 月 7 日未依規定報到，經 告 誡 、協 尋 、訪視均置之不理而 

使撤銷假釋。依系爭規定三、四 ，聲請人應繼續執行殘刑25 

年並接續執行後罪，於後罪執行情形假釋要件後始能再提報 

假 釋 。

(4)併 案 編 號 1 5 之聲請人蔡建陽

原犯肅清煙毒條例案件經判處無期徒刑。於 9 6 年 3 月 2 2 曰 

假 釋 ，因 1 0 1 年間施用一級毒品被判有期徒刑7 月 ，假釋並 

經 撤 銷 。依系爭規定三、四 ，聲請人應繼讀執行殘刑2 5 年 

並接續執行後罪，於後罪執行情形假釋要件後始能再提報假

第 9 頁 ，共2〇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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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 。

(5)併 案 編 號 1 7 之聲請人楊奇芳

原犯肅清煙毒條例經判處無期徒刑。於 9 5 年 1 2 月 2 8 曰假 

釋 ，因 1 0 2 年 4 月 1 8 日施用二級毒品受觀察勒戒；又 於 102 

年 1 2 月 1 7 日及3 0 日施用2 次毒品，宣判定應執行刑4 月 ，

雖宣告行未滿有期徒刑6 月 ，但應觀護人認其有反覆施用之 

虞而撤銷其假釋。依系 爭 規 定 三 、四 ，聲請人應繼績執行殘 

刑 2 5 年並接續執行後罪，於後罪執行情形假釋要件後始能 

再 提 報 假 釋 。

綜上所述，系爭規定一、三於制度上對受假釋人逕予評價為「社 

會復歸無成效」而一律使其執行 2 0 年 或 2 5 年 之 殘 刑 ，顯然 

違反憲法第 2 3 條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。

7 、綜 上 ，為保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並實現憲 

法對人民人身自由之保障，就 此 類 案 件 ，或可於制度上交由法 

院於個案中，審酌受刑人是否應回歸機構處遇及其殘刑之長短。 

又根據法務部 1 1 2 年 8 月 之 統 計 結 果 （附 件 1 第 6 頁參照）， 

1 0 2 年 至 1 1 1 年 1 0 年 間 ，無期徒刑假释出獄受刑人共6 5 7 人 

(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2 5 5 人 占 3 8 . 8 %為最多），而 近 10 

年假釋出獄之受刑人總數為1 0 萬 8 , 7 3 4人 （撤銷假釋人數則 

計 有 1 萬 8 , 4 0 7人 ），無期徒刑假释出獄者僅佔總假释出獄者

0.6% » 就無期徒刑假釋出獄者之整體比例及數量上而言，若 

鈎庭宣告系爭規定一、三 違 蕙 ，認無期徒刑假釋撤銷回歸機構 

處 遇 ，應由相關單位為妥適之處遇決定，並仍保有再依法假釋 

之可能性而非一律執行固定期間之超長期殘刑，應不至於造成  

立法技術層面或法院實行層面之困難，併 予 敘 明 。

(三 ）系爭規定一、三所擬制之無期徒刑殘刑，雖非完全杜絕受刑人  

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惟綜合犯罪年齡、撖鎖假釋前所服之刑期、 

撤銷假釋後所服之殘刑以及國人之平均壽命而論，2 5 年殘刑

第 1 0 頁 ，共 2 0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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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效果實質上近似於終身監禁不得假釋，此節應併予衡酌：

1 、 按 8 6 年 1 1 月 2 6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7 7 條 第 1 項本文規 

定 ：「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，無期徒开〗逾 十 五 年 、累 

犯 逾 二 十 年 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、累犯逾三分之二，由監獄 

報請法務部，得許假釋出獄。」、9 4 年 2 月 2 日修正公布並自 

9 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第77 条第 1 項 則 規 定 ：「受徒刑之 

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，無期徒刑逾二十五年，有期徒刑逾二分 

之 一 、累犯逾三分之二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，得許假釋出獄。」 

復比對系爭規定一、三 ，可知無期徒刑受假釋人經撤銷假釋後， 

其前後刑期相加最長可達5 0 年 （計 算 式 ：5 0 年 = 2 5 年 + 2 5  

年 ）。

2 、 國際人權法上，向認為無釋放可能性之終身監禁，會直接侵害 

人民之人性尊嚴：

(1)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 條 规 定 ：「任何人不得施以酷 

刑 ，或予以殘忍、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*=」本公約並 

經總統於 9 8 年 1 2 月 1 0 日公布施行法於我國生效。就本條 

文 之 意 旨 ，並與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 規 定 ：「任何人不得加 

以酷刑或使受非人道的或侮辱的待遇或懲罰。」相 符 。是就 

歐洲人權公約第3 條之相關判決意旨，對我國憲法及公民與 

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定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解釋，有重要參 

考 價 值 。

(2) 歐洲人權法院在 2 0 0 8 年 K a f k a r i s判 決 及 2 0 1 3 年 V in te r  

e t a u t r e s 判 決 指 出 ，在判斷無期徒刑是否與歐洲人權公約 

第 3 條 相 容 時 ，應視無期徒刑是否有被壓縮的可能性而定， 

即收容人是否仍具有釋放前景以及是否再檢視是否有維持 

在監禁狀態之必要，蓋沒有任何釋放前景或使徒刑被檢視可 

能性之終身監禁，受刑人無論如何改過向上，永遠也無法贖 

罪 ，施予無释放可能性之终身監禁，舍直接侵害到構成公約

第 1 1 頁 ，共 2 0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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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本質的人性尊嚴之尊重 (附 件 2 第 6 6 8 - 6 6 9頁參照）。

(3)歐洲人權法院再闡述：「在 今 天 ，歐洲法和國際法的原則是希 

望提供所有收容人，包含服無期徒刑者在内，矯正的可能性 

以及釋放的前景」，且 「如果處罰仍是監禁的目的之一，在歐 

洲 ，刑事政策自此強調再社會化之目標，特別是朝向終結長 

期的徒刑」，凸顯出一味以監禁為考量而忽視再社會化目標 

之長期的徒刑，已然不符合當代刑事政策之目的（附 件 2 第 

6 7 0 頁參照）。

3 、 參照我國刑案統計資料，1 0 2 年 至 1 1 1 年間近一半刑案嫌疑 

人之年齡落於 3 0 歲 至 4 9 歲 區 間 （附 件 3 參照），再參酌内政 

部 所 公 布 之 「1 1 1 年簡易生命表」，國 人 的 平 均 壽 命 為 79.84 

歲 （附 件 4 參照）。經 計 算 可 知 ，以犯罪者之年齡再加上前述 

於監所服刑之期間，多已超出國人的平均壽命，更遑論於故意 

更犯罪致撤銷假釋之情形下，殘刑執行完畢後尚須接續執行後 

罪之有期徒刑，形同將於監所内終老一生，並無重返自由社會 

之 可 能 。若不以多數犯罪者之年齡而論，事實上若以人類壽命 

扣 除 幼 年 、就 學 、兵役 後 之 時 間 ，事實上亦可謂實已完全剝奪 

受刑人再為假釋重生之機會（附 件 5 參照）。

4 、 綜 上 ，系爭規定一、三所擬制之無期徒刑殘刑，雖非完全杜絕 

受刑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，惟綜合各項現實因素，2 5 年殘刑 

之效果實質上近似於終身監禁不得假釋。是於審酌系爭規定一、 

三是否合於憲法比例原則、罪刑相當原則之要求時，此節應併 

予 考 量 。

二 、就原據以判處無期徒刑之法律於判決後經廢止或修正之情形，系 

爭 規 定 一 、三未就應執行殘餘刑期之規定為特別考量，抵觸比例  

原 則 及 平 等 原 則 ，應 予 違 憲 之 宣 告 ：

(一 ）就 「爭點二」所 示 之 特 殊 情 形 ，應牴觸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。 

本意見書所持之理由，引用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1 0 9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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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曰法官釋憲聲請書第4 - 6頁 ，並 補 充 如 下 。

(二 ）懲治盜匪條例及修正前刑法第2 7 2 條之法定刑規定，顯有違  

反罪刑相當原則之疑慮。是當適用系爭規定一、三 時 ，若據以 

判處無期徒刑之法律係屬上開規定，其法定刑之不當，將使個 

案之受假釋人適用系爭規定一、三有抵觸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 

之 疑 慮 ：

1 、懲治盜匪條例顯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疑慮：

(1) 懲治盜匪條例原先訂有施行期間定為1 年之規定，並於必要 

時得以延長，並數次逾期展延°按 理 而 論 ，若未於期限内展 

延 ，此條例應已當然廢止，逾期展延之命令自不生效力。爾 

後 ，立法院刪除施行期間定為一年之規定。最高法院則以此 

推論立法者有重新制定懲治盜匪條例之意，以建構繼續適用 

本條例之合法性。惟學者林山田爬梳立法事實發現，從立法 

紀錄尚未見得立法者制定整部新法之意，因此最高法院有自 

行創設懲治盜匪條例的合法性，於繼續適用上有違法之疑慮

(附 件 6 第 113 - 1 1 7頁參照

(2) 監 察 院 1 0 8 司 調 0 0 0 9 調 查 報 告 第 7 - 1 4頁亦述及，依限時 

法的基本法理，若施行期滿則整部懲治盜匪條例當然廢止而 

失 效 ，並指明司法機關適用一失效的法律，乃是違反刑法第 

1 條罪刑法定原則。監察院此一主張毋寧是將此問題提升至 

憲 法 層 次 ，司法機關持續援引懲治盜匪條例作為判決依據， 

乃是適用一失效之法律，應牴觸憲法罪刑法定原則。

(3) 懲治盜匪條例原先係中國懲治盜匪的特別立法，對比當時台 

灣之社會情勢，實在不存在盜匪猖獗之時空背景（附 件 6 第 

1 1 6 參照），是就此一嚴峻之刑罰即有正當性之疑慮。再參照 

監 察 院 1 0 8 司調 0 0 0 9 調查報告第 17 - 1 9頁 ，可見該法法定 

刑僅有死刑或無期徒刑者，比對現行刑法條文，尚有其他有 

期徒刑之裁量空間，而非僅得以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（如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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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 治 盜 匪 條 例 第 3 條 第 1 項 第 1 款強劫水陸空運輸之舟車 

航 空 器 。相應之刑法條文為第 1 8 5 條 之 1 第 1 項 、第 328 

條 第 1 項 劫 機 罪 、強 盜 罪 ，法定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 7 年 

以上有期徒刑、3 年 以 上 1 0 年以下有期徒刑）；更 遑 論 ，尚 

有法定刑根本不存在死刑或無期徒刑者（如 ：懲治盜匪條例 

第 3 條 第 1 項 第 6 款意圖行劫而煽惑暴動致擾亂公安，相應 

之刑法條文為第 1 5 3條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罪，法定刑 

為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 役 或 1 千元以下罰金）。

(4)釋 字 第 2 6 3 號 解 釋 亦 曾 指 明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其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  

贖而擄人者，不分犯罪情況及結果如何，概以死刑為法定刑，

立 法 甚 嚴 ，.........，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，裁判時本有

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…… 。____________

此在在佐證懲治盜匪條例之法定刑恐有罪刑不相當之違蕙  

疑 慮 ，尚需適用其他減輕其刑之規定，方不構成違憲之結果。

2 、又 於 1 0 8 年 間 ，立法院修正刑法第 2 7 2 條 ，將殺直系血親尊 

親屬行為之法定刑，從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，改為加重其刑至二

分 之 一 。究其修 法 理 由 ，係 考 量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惟原 第一項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，嚴重限制法官個案量刑  

之 裁 量 權 。司法實務常見之個案，行為人因長期遭受直系血親  

尊親眉之虐待，因不堪被虐而犯本條之殺人犯行，其行為固屈 

法 所 不 許 ，惟若只能量處無期徒刑或死刑，恐又過於嚴苛。爰 

參酌第二百五十條侵害直系血親尊親屬屍體墳墓罪、第二百八 

十條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規定，修正第一項之法定刑為加 

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，使法官得視具體個案事實、犯罪情節及動

機 等 為妥適量刑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就此可知，立法者過往給予司法者僅能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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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定 刑 ，於個案中可能有罪刑不相當之違蕙疑慮，因此修法給 

予法院個案上之裁量空間。

3 、綜上所述，顯見懲治盜匪條例、修正前刑法第2 7 2 條之法定刑 

規 定 ，已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。監 察 院 1 0 8 司調 0 0 0 9 調

查報告第 34 - 3 5頁 亦 直 指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...假釋撤銷或殘刑處置，依據新法採較嚴苛之刑事政策，然 

就動員戡亂時期所制定之懲治盜匪條例之法定刑業與罪刑 

相當原則未盡相符，就其輕罪而撤銷假釋之殘刑至少仍有25 

年以上長期拘禁，與近年最高法院就犯情極為重大而處無期

徒刑等案件相較，顯 失 衡 平 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是當適用系爭規定一、三 時 ，若受判決人係依上開過苛之舊法 

遭判無期徒刑，則此一已然不合時宜而受廢止之法律，仍因假 

釋撤銷殘刑之規定再次對受刑人人身自由造成重大限制。申言 

之 ，立法者針對過往法定刑過於侷限之條文加以廢止或修正， 

卻因系爭規定一、三擬制殘刑之規定，令顯有違蕙疑慮之法律， 

再次對人民之人身自由加諸重大之不利限制。是就上開規定法 

定刑之不當，將使個案之受假釋人適用系爭規定一、三時有牴 

觸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疑慮。

(三 ） 鈞 庭 如 就 「爭點一」認系爭規定一、三 抵 觸憲法，則應同時  

諭知相關機關就其為適當之處遇決定時，應審酌據以判處受刑  

人無期徒刑之法律如經廢止或修正之情形。惟 鈞 庭 縱 認 「爭 

點一」範圍之系爭規定一、三與憲法尚無牴觸，就 「爭點二」 

系爭規定一、三所涉就特殊情形未予適當規定而予人民特別不  

利之法律效果言，仍有抵觸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可能：

1 、如 前 所 述 ，系爭規定一、三之規範方式，係未考量無期徒刑受 

刑人之假釋受撤銷之原因、情 節 ，而皆一律定以固定之執行期 

間 （2 0 年 或 2 5 年 ），有違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即比例原則。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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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， 鈞 庭 所 列 「爭點二」之 法 律 問 題 ，係於撤銷假釋後發生 

之法律效果，缺乏針對受刑人罪刑為相當適當評價機制所生。

2 、 換 言 之 ，糸爭規定一、三就撤销假释後對受刑人處遇之評償標  

準 ，僅以其十餘乃至於二十餘年前所受宣告刑刑度為唯一之依  

攄 ，而就在後之機構輿社會處遇表現、悛悔實壚皆視若無睹， 

始生該標準變更即法律經廢止或修正 後 ，此一唯一標準是否合  

理 之 問 題 。尤其於解釋上，特定;罪名已不再於法定刑上受無期 

徒 刑 之 刑 罰 時 （即 「爭點二」所述情形），益證系爭規定一、 

三機械式適用之結果，顯係過度侵害人民之人身自由。

3 、 反 之 ，如就無期徒刑受刑人假釋經撤銷之情形，於個案中具體 

審酌撤銷假釋原因、情節等情形而予適當之處遇，則當然能就 

其前罪受無期徒刑宣告之原因併予考量。惟 鉤 庭 縱 認 「爭點 

一 」範圍之系爭規定一、三與憲法尚無牴觸，就 「爭點二」系 

爭規定一、三所涉就特殊情形未予適當規定而予人民特別不利 

之 法 律 效 果 言 ，仍有牴觸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可能。

三 、合併觀察系爭規定一至四之法律效果，係使假釋期間表現較好而  

期 間 較 長 者 ，於發生撤銷假释原因時，反受較長之人身自由限制  

期 間 ，其手段與假釋制度之目的顯背道而馳，是其手段與目的間  

並不具合理之關聯性而抵觸平等原則，應 予 違 憲 之 宣 告 ：

(一 ） 「爭點三」之 問 題 ，係關於無期徒刑受刑人撖銷假釋執行殘餘  

刑期之計算方式，如 前 所 述 ，應認其係屬對人民人身自由之限  

制 ：

1 、合併觀察系爭規定一至四之法律效果，係使無期徒刑受刑人於 

8 6 年前發生撤銷假釋之原因者，適 用 8 3 年 刑 法 第 7 9 條 之 1 

之 規 定 ；於 8 6 年 1 1 月 2 6 日至 9 4 年 1 月 7 日間發生者，適 

用系爭規定一；於 9 4 年 1 月 7 日後發生者，適用系爭規定三。 

又就刑法第 7 9 條 之 1 之 歷 次 修 正 言 ，係逐次嚴格化對無期徒 

刑受刑人經撤銷假釋執行殘刑之期間。是若適用修正在後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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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顯對受刑人顯然較為不利。

2 、是就無期徒刑受刑人假釋中，依其發生撤銷假釋原因之時間不 

同 ，其人身自由受拘束之長短亦不同。就 此 ，合併^*察系爭規 

定一至四之法律效果，將發生復歸時間更長，撤銷假釋原因較 

晚 發 生 者 ，將受到人身自由較嚴苛之限制。

(二 ）系爭規定一至四之適用結果，係以撤銷假釋發生之時間點作為  

分 類 標 準 ，令假釋期間愈長者，愈受有不利之法律效果。此一 

規範方式顯與假释制度之目的背道而馳，手段與目的間亦不具  

備合理之關聯性，顯抵觸平等原則：

1 、 關於平等權之保障，憲法法庭 1 1 2 年蕙判字第 1 8 號判決業已

闡 明 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憲法平等權之保障，並不當然禁止國家為差別待遇；法規範所 

為差別待遇，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，應視該差別待遇之 

目的是否合憲，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，是否 

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（司法院釋字第6 8 2 號 、第 722 

號 、第 7 4 5 號 、第 7 5 0 號 、第 7 9 4 號解釋及憲法法庭1 1 1 年 

憲判字第4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 、 誠如前述，假釋制度之目的在於，使受徒刑執行而有悛悔實據 

並符合法定要件者，得以社會處遇之方式，以促使受刑人積極 

復 歸 社 會 °於轉為社會處遇之個■釋期間，如受假釋人有不適合 

回歸社會之事實發生者，則撤銷假釋使受假釋人回復至監獄之 

機 構 處 遇 。

3 、 就假釋目的觀之，受刑人假釋後若能維持良好表現，則假釋期 

間 愈 長 ，愈能收復歸社會之效。是一般而言，比 較 「假釋後立 

即發生撤銷事由」，與 「假釋後經長時間後始發生撤銷事由」 

之 情 形 ，後者顯有較好之橋正效果及社會復歸可能性。是就假 

釋制度之設計，宜有誘因鼓勵假釋受刑人維持良好表現，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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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因假釋受刑人長時間維持良好表現，而反給予不利之效 果 。 

就 此 而 論 ，以 「假釋期間長短」為分類觀察受刑人之表現，並 

非 無 據 。

4 、惟就上開規定之效果，將造成無期徒刑受刑人假释 中 ，若其社  

會處遇過程中表現良好之期間較長*而後發生撤銷假释之事由

時 ，反而更可能落入新法之適用範圍，而搏較不利之法律效果。

就 此 而 論 ，系爭規定一至四之規範方式反有害於「促使受刑人 

積極復歸社會」之 目 的 ，並混淆受刑人對於刑罰處遇的正確認 

知 。是系爭規定一至四之手段與目的背道而馳，不具有合理之 

關 聯 性 ，應 牴 觸平等原則。

(三 ）是 鈞 庭 如 就 「爭點一」認 系爭規定一、三 牴 觸 憲 法 ，則應同 

時宣告系爭規定二、四 違 憲 ，並諭知相關機關就受刑人撤銷假  

釋後之處遇為適當決定時，應審酌無期徒刑受刑人之假釋期間  

長短及其表現。惟 鈞 庭 縱 認 系 爭 規 定 一 、三與憲法尚無牴觸， 

就 「爭點三」所示合併觀察系爭規定一至四所生之法律效果部  

分 ，仍有牴觸平等原則之可能。

肆 、結 論 ：

一 、 系爭規定一、三就殘刑之計算，表面上雖似僅屬機械性地擬制受 

刑人接續執行他刑之規定，卻真真切切對受刑人之人身自由有重 

大 、不 當 之 限 制 D愈趨嚴格的長刑期殘刑，實讓受刑人於監所内  

不 見 天 日 ，難以盼望再次回歸社會的情景。過 去 在 釋 字 7 9 6 號解 

釋 中 ，並未處理於撤鎖假釋爭議下刑法第7 9 條 之 1 所致殘刑計 

算過苛之違憲問題，始令聲請人等於該號解釋作成3 年 後 ，又再 

度走到憲法法庭。本會期許大法官能認真看待受刑人之權利，發 

揮守護憲法的職責，將這殘酷剝奪人身自由的長殘刑予以導 正 。

而對於假釋中再犯重罪之行為，自有就該行為之刑事審判可為允 

妥 之 評 價 。

二 、 综 上 所 述 ，建 請 鈞 庭 宣 告 系 爭 規 定 一 至 四 牴 觸 憲 法 並 宣 告 違 憲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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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時指明有關機關於檢討修正時，應使權責機關就撤銷假釋後， 

審酌據以判處無期徒刑之法律有廢止、修 正 之情形；並應同時考 

量受刑A 假釋期間之長短、悛悔實據等再教育情形，個別為適當、 

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處遇計晝。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

中 華 民 國  1 1 2  年 1 1  月 2 9 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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